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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开发区河长制联络员制度

为贯彻落实区河长制工作的重大部署，形成开发区共管共治的工作格局，建立开发区级责任部门有效互通的工作联系，提升开发区河（坑塘）管护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根据《武清区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津武党办〔2017〕28号）、武清开发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武开发司发〔2017〕3 号）文件精神，结合开发区河长制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联络员设置


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各指派一名联络员。

二、联络员选派条件

1、整治素质过硬，服务意识好，有较强的责任感；

2、了解河长制工作相关政策、制度，熟悉所在部门承担的河长制相关工作任务，掌握基本情况。

三、联络员工作职责

1、河长制联络员是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贯彻落实“河长制”的有力助手，坚决服从河长领导，大力协助河长落实总河长下达的各项河长制工作任务，向河长负责，接受河长对本部门的考核问责。

2、在联络工作中，自觉遵守“三必到”：开展责任河流巡查调研必到；召开有关责任河流的各项会议必到；实施责任河流违法整治必到。

3、协助河长定期、不定期巡河，保证每月巡河次数不低于3次（特殊情况下，按需增加频次），对本单位无权处置的，应于第一时间报告河长，同时书面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必要时，应报告总河长。

4、在巡河工作中，坚持做到“三掌握”：掌握责任河流水面及岸坡的保洁情况、水质监测情况和水质动态；掌握责任河流污染源详情、潜在污染风险及河流实际纳污能力；掌握责任河流“四乱”现象（乱倾倒、乱建设、乱排放、乱采掘）及其规划、治理详情。

5、协助河长研究、制定责任河流河长制工作推进计划，落实责任分解，督促有关部门贯彻落实。

6、协助河长组织编制责任河流的“一河一策”治理管护方案，并对照“问题、目标、任务、责任”清单督促有关责任部门贯彻实施。

7、协助河长按月考核评价有关下一级责任部门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履职情况，并按月将考核结果及处理建议向河长作出报告。年度终了，经河长审核同意，将年度考核结果报告总河长。特殊情况下，经河长同意，可随时将考核结果及处理建议报告总长    

8、承办责任河流上级河长、本级河长巡河方案和接待方案。承办责任河流各项河长制工作会议；协助河长掌握、报送各类报表和信息；牵头组织实施对责任河流涉河乱象调查与整治工作；受河长委托，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及相关部门，协调解决责任河流管理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9、协助河长受理、处置、跟踪和反馈涉及责任河流的各类督办事项和投诉举报，并于第一时间向河长及有关单位或个人反馈办理情况及结果。

10、圆满完成河长交办的其它河长制工作任务。

四、联络员的管理

1、联络员由各部门指定一名干部担任，并报区河长制办公室登记备案。

2、联络员实行动态管理，当联络员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报区河长制办公室。

五、联络员例会制度

实行联络员例会制度，原则每月召开一次，遇到重大事项可临时召开会议。会议研究主要内容：通报开发区各部门河长制相关工作，集中协调解决河长制工作中的问题，研究联络员自身工作方法和提高工作效率等。

六、本制度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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